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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府「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」應用「職業資歷階梯」 
透過「過往資歷認可」機制新增註冊途徑 

 
背景  
 
 為了進一步提升註冊車輛維修技工的專業水平及配合業界的

發展需要，政府計劃於「車輛維修技工自願註冊計劃」（「註冊計劃」）

應用資歷架構的「職業資歷階梯」，透過「過往資歷認可」資歷新增註

冊途徑。  
 
2. 有別於以往或現有之「過往資歷認可」能力單元組合，政府與

業界成立的車輛維修技術諮詢委員會同意在「職業資歷階梯」中第三

級資歷級別，新增四項與「註冊計劃」下註冊車輛維修技工相關的資

歷，即機械服務 [M]、電工服務 [E]、車身修理 [B1]及車身噴漆 [B2]之能

力要求，讓註冊車輛維修技工透過機制取得「職業資歷階梯」中第三

級資歷級別。同時，亦讓未註冊的車輛維修技工憑藉工作經驗，透過

「過往資歷認可」機制考取「職業資歷階梯」第三級資歷級別，作為

「註冊計劃」新的註冊資格，給他們多一個註冊途徑。  

 
新訂定的「過往資歷認可」資歷  
 
3.  即將推出的四個「過往資歷認可」資歷如下：  
 

註冊車輛維修技工  
註冊類別  

資歷架構  
「過往資歷認可」資歷  

機械服務 [M] 車輛維修﹝機械服務﹞ (三級 ) 
電工服務 [E] 車輛維修﹝電工服務﹞ (三級 ) 
車身修理 [B1] 車輛維修﹝車身修理﹞ (三級 ) 
車身噴漆 [B2] 車輛維修﹝車身噴漆﹞ (三級 ) 

 
安排細節  
 
4.  安排細節如下：  

 (1) 註冊車輛維修技工  
  四個服務類別的註冊車輛維修技工，即機械服務 [M]、電工

服務 [E]、車身修理 [B1]及車身噴漆 [B2]，於「註冊計劃」

下申請註冊續期時，可同時申請「職業資歷階梯」中第三

級資歷級別。相關申請均獲豁免評估測試，直接獲發「職

業資歷階梯」中第三級資歷級別認可資歷證明書，並豁免

評估費用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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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 未註冊的車輛維修技工  
  未註冊的車輛維修技工可向職業訓練局申請「過往資歷認

可」資歷認證，於提交年資 1(一般而言最少五年近期有關

工作經驗 )及工作經驗證明 2並成功通過評估測試 3後，便可

獲發「職業資歷階梯」中第三級資歷級別認可資歷證明書

及可申請退還評估費用。  
  於取得相關資歷證明書及附加其他所須申請文件 4後，可向

政府申請成為註冊車輛維修技工，即機械服務 [M]、電工服

務 [E]、車身修理 [B1]及車身噴漆 [B2]四個服務類別之一。  
 
 
 
 
2023 年 4 月  

 
1 就申請註冊車輛維修技工而言，近期的定義為由申請日起計所需年數再加最多兩年﹝例如：若所

需年數為五年，則近期五年即指由申請日起計七年內累積有的五年﹞。 
2 如屬個人經營車輛維修工場，可尋求商會証明工作經驗。 
3 設有選擇題筆試(約 20 分鐘)及面見環節(約 20 分鐘) 
4 可參考申請表格及申請辦法詳情。 

https://www.emsd.gov.hk/filemanager/en/content_648/vrsvm_form1_EMSD_VM01.pdf
https://www.emsd.gov.hk/filemanager/tc/content_648/How_to_Apply.pdf

